太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太住建建〔2019〕6号

关于2019年春节期间全市建筑领域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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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维护建筑领域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妥善调处农民工工资结算纠纷，圆满完成了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纠纷调处工作。现将2019年春节前全市工程建设领域清欠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9年元旦至春节期间，我局共受理农民工工资和工程款纠纷19起，涉及金额2585.766万元，上访农民工328人次。其中绝大部分投诉和纠纷在我局与信访等相关部门介入后已妥善处理，未发生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

二、清欠形势分析

与2018年同期相比，2019年元旦至春节期间，我局所受理农民工工资纠纷案件的数量、涉及金额和涉及人数均有大幅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在宏观政策方面,《太仓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的出台和贯彻执行进一步落实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属地监管责任，有效减少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切实提高了处理劳资纠纷的效率。

在日常工作方面，进一步完善实名制系统的各项功能，推进实名制管理工作。通过对实名制系统数据资料的整理和日常检查，加强了对项目实名制考勤、按月足额发放工人工资、按法律法规签订劳动合同等方面的监管。

在工资源头方面，严格落实《关于建设工程领域实行农民工工资与工程款分账管理的通知》（太住建建〔2017〕118号）文件要求，不仅对新开工项目全面实行分账管理，对老项目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操作，在不给企业增加负担的同时，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

此外，在工资纠纷调处过程中，绝大多数企业能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清欠工作，保障农民工权益，树立守法、诚信的企业形象。但是，仍有一些建设单位不执行分账管理，或因未能足额支付工程款而导致工资纠纷；少数施工企业因用工不规范导致结算纠纷。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政府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高度重视，主管部门的重点监管，建设、施工单位的配合落实，虽然农民工讨薪投诉明显减少，但是以讨薪为名讨工程款为实、甚至恶意讨薪获取不法利益的行为却有所增加。

三、处理意见

为保障建筑领域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维护建筑市场的公平、正义，按照《江苏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和江苏省、苏州市相关失信惩戒办法，决定对下列企业和个人进行通报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入信用档案。
（一）对以下责任单位予以通报批评，自通报之日起一年内限制进入我市建筑市场。

1、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2、广东合创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3、福建卓越建设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二）对以下责任单位予以通报批评

1、太仓康来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太仓晟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太仓璜泾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太仓娄城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济宁市恒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上海柘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三）对以下责任单位予以约谈

1、苏州瑞银置业有限公司

2、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4、江苏溧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上海泾东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四）对以下人员限制进入我市建筑市场，其不良行为记入太仓市“建筑劳务人员实名制信息化管理系统”。

1、刘春华   身份证号：422624XXXX276111

2、罗献超   身份证号：412921XXXX193336

3、罗献生   身份证号：412921XXXX213314

4、江永彬   身份证号：420323XXXX086113

5、朱仕明   身份证号：420323XXXX186132

希望全市所有建筑施工企业引以为戒，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管理，积极落实“分账管理”相关要求，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方式。同时，总承包企业应承担好农民工工资支付“第一责任人”的义务，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太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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